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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信息单不涵盖案件可能引起的所有问题。勿将本信息单交给法院书记员。

1	 什么是请求密封逮捕及相关记录？

该请求是根据《刑法典》第851.91款，请求法院密封

逮捕及相关记录。您可以请求法院封存未成为法院案

件的逮捕记录，或封存已成为法院案件的逮捕记录--

只要该案件未经定罪。如果您请求封存多于一次的逮

捕记录，您必须为每一个逮捕记录分别提出申请。

2	 请求书应包括哪些信息？

请参考封存逮捕与相关记录申请（CR-409 表格）查

询您的申请必须包括何种信息。因为 CR-409 表格是

可选性表格，您可填写该表格或书写您自己的申 

请书。

您应仔细填写 CR-409 表格的所有部分，或者， 

如果您书写您自己的申请书，请包括与该表格相同的

信息。如果您未提供完整信息，法院可能拒绝您的申

请，因此请尽可能提供所需信息。

3	 填写完请求书后要如何处理？

如果基于您想密封的逮捕提起了刑事诉讼，携带或将

本请求书寄到提起诉讼的法院的书记员办公室。

如果没有对您提起刑事诉讼或控告，携带或将本请求

书寄到办理逮捕发生地的市或县刑事案件的法院的书

记员办公室。如果您不知道这是哪个法院，请联系所

在县的法院进行询问。

书记员将给予您庭审日期，应当在您递交请求书之日

起至少15天。最好携带或将额外副本寄给书记员，并

让书记员在上面盖戳表明原件已递交。

4	 其他人必须得到请求书吗？

必须在请求庭审之前至少15天，向逮捕发生地的市或

县的公诉人以及实施逮捕的执法机构，送达请求书副

本（透过亲自、邮寄或电子方式送达）。您可透过以

下方式送达申请书：

•	 亲自送达：您或另一名年满 18 岁人士透过交给雇

员的方式在办公时间内亲自前往将申请书副本亲手

送达检控律师办公室和执法机关。请确保取得该雇

员的姓名，作为您送达证明之用。

•	 邮寄送达：将申请书副本邮寄至检控律师办公室和

执法机关。您可以用普通平信或附回执的挂号信方

式邮寄申请书。

•	 电子送达：请联系检控律师办公室和执法机关查询是

否他们接受电子送达方式。如果可以，法院可能要求

其对电子送达同意的证明。您可以使用电子送达同意

和电子送达地址通知（EFS-005-CV 表格），该表格

可在 www.courts.ca.gov/forms 取得。

您向公诉人和执法机构送达请求书后，需要向法

院递交“送达证明”。您可以使用送达证明—清

除刑事记录（CR-106 表格），该表格可在) 

www.courts.ca.gov/forms 取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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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	 法院如何做决定？

法院将首先决定是否您符合封存逮捕记录的资格。如

果下列任何一项属实，则您不符合资格，并且法院将

拒绝您封存逮捕记录的申请：

•	 您的逮捕已导致定罪；

•	 您仍然可能因作为逮捕依据的罪行被控告；

•	 逮捕或案件事由是没有诉讼时效限制的谋杀或其 

他罪行(您已被判无罪或者认定为实际无罪除外)， 

或者

•	 您故意逃避执法机构实施逮捕的努力，包括从事身

份欺诈。

如果上述皆非，法院将查看您的逮捕和刑事记录历史 

 （如果有）。在大多数类型案件中，法院必须封存您的

逮捕记录，因为您享有此权利—意思是法院必须批准
您的申请。

然而，如果您的逮捕是基于涉及家庭暴力、虐待儿童

或虐待长者的罪行，并且如果您的记录显示因相同类

型的罪行而逮捕和/或定罪的“模式”， 那么法院仅

可在符合司法利益的情况下封存您的逮捕记录—意思

是法院可能会批准您的申请，但不一定需要。法院将

基于任何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符合司法利益的情况下

封存您的逮捕记录，包括您是否显示逮捕记录已对您

造成困难、是否您已提交关于您良好品格的声明或证

据、关于您逮捕的声明或证据以及您的定罪记录（如

果有）。

6	 如果法院准许我的请求，会发生什么情况？

如果法院准许请求，将向执法机构和加州司法部发送

更新逮捕记录的命令，指出逮捕将被密封。根据法院

命令被密封的记录将不予披露，向您或刑事司法机构

披露除外(包括法院、治安官员、检察官、办理具体诉

讼的市检察官、辩护律师、缓刑官员、假释官员和矫

正官员)。犯罪史提供者可向其他犯罪史提供者披露信

息。欲获取详细信息，请参阅《刑法典》第851.92款。

7	 是否可以获得请求书译本？

加州法院网站www.courts.ca.gov/forms.htm提供西班牙

文、中文、越南文和韩文的请求书副本。

8	 有密封或限制逮捕记录的其他途径吗？

有。如果您的逮捕未导致定罪且符合某些其他条件，

根据《刑法典》第 851.93 节，California Department 
of Justice (DOJ) 可能已自动批准您解除逮捕记录。 

如果 DOJ 已批准自动解除，则可能不需要申请封

存—但向法院提出申请可能会有额外福利。如果您希

望知道是否自己已获准予解除，您可向 DOJ 申请您

的 Record of Arrest and Prosecution (RAP) 单，但这不

是必须的。

您也可以根据《刑法典》第 849.5 节，请求法院将逮

捕视为拘留；根据第851.8款，请求事实无罪认定；根

据第851.85款，获得无罪判决和事实无罪认定；根据

第851.86款，基于事实无罪认定，将您的有罪判决搁

置；以及根据第851.87款，完成递交前转移计划后请

求救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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